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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/customs/302249/302266/302269/2301018/index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29 号 

（关于境外进入综合保税区食品检验放行有关事项的公告）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

﹝2019﹞3 号），对境外进入综合保税区的食品实施“抽样后即放行”监管。现就有关事项公告

如下： 

一、综合保税区内进口的食品，需要进入境内的，可在综合保税区进行合格评定，分批

放行；凡需要进行实验室检测的，可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基础上抽样后即予以放行： 

（一）进口商承诺进口食品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相关检验要求（包括包装要求

和储存、运输温度要求等）。 

（二）进口商已建立完善的食品进口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并严格执行。 

二、经实验室检测发现安全卫生项目不合格的，进口商应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的规定采

取主动召回措施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海关总署 

2019 年 2 月 2 日 

 


